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盐田盐田港区公交综合车场项目“1·12”
一般高处坠落事故调查报告

2026 年 1 月 12 日 16 时 20 分许，盐田港区公交综合车场项

目（深圳市盐田区盐田街道青蓬路 1 号），发生了一起一般高处

坠落事故。1 名重庆市津北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施工人员在 1 栋 1

单元首层内承插型盘扣式钢管脚手架上进行内墙修补作业时坠

落，导致重伤。截至事故调查报告完成日期，事故直接经济损失

约 88.6 万元。

根据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

493 号）的有关规定，盐田区人民政府成立了由区应急管理局、

区纪委监委、区总工会、区住房和建设局、盐田街道办、盐田公

安分局组成的盐田盐田港区公交综合车场项目“1·12”一般高处

坠落事故调查组（以下简称事故调查组）。事故调查组按照“四

不放过”和“科学严谨、依法依规、实事求是、注重实效”的原

则，通过现场勘查、查阅资料、专家分析等，查明了事故经过、

发生原因、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等情况，认定了事故性质和

责任，提出了对有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，并针对事

故暴露出的问题，提出了事故防范措施和建议。

经调查认定，本起事故是一起因作业人员安全意识淡薄、未

正确佩戴和使用劳动防护用品，施工现场安全管理不到位而导致

的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。



— 2—

一、事故基本情况

（一）涉事项目概况

涉事项目名称为盐田港区公交综合车场项目，该项目位于深

圳市盐田区盐田街道青蓬路 1 号，北临梧桐山大道及盐排高速，

西临盐田路，南邻青蓬路。土地用途为交通设施用地+二类居住

用地，用地面积 13524.7 平方米，容积率 4.76，总建筑面积

95077.17 平方米，计容建筑面积 63725 平方米（包括公共租赁

住房 43955 平方米、公交维保综合调度设施 15200 平方米、公共

配套设施 3570 平方米）。地上核增计容建筑面积约 3050.68 平

方米（穿越非住宅核心筒建筑面积、城市通道、架空绿化休闲及

屋面楼电梯间及机房等），地下室核增面积约 28301.49 平方米。

含 3 栋住宅、三层地下室、三层裙房，预计建成约 960 套保障性

租赁住房。

该项目建设单位为深圳市盐田安居有限公司，监理单位为深

圳市建力建设监理有限公司，施工总承包单位为中建新疆建工

（集团）有限公司，主体结构工程劳务分包单位为重庆市津北建

筑工程有限公司。该项目于 2025 年 4 月 10 日开始动工，目前，

正在开展主体结构施工，预计 2027 年 12 月竣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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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1 项目位置示意图

图2 项目平面布置图

北事发地点

梧桐山大道

盐排高速

事发项目位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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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3 效果图

图 4 项目工地出入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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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5 涉事楼栋

（二）事故发生单位及相关单位概况

1.事故发生单位概况

事故发生单位为重庆市津北建筑工程有限公司，统一社会信

用代码：915001167428523769，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(自然人投

资或控股)，成立日期：2002 年 3 月 15 日，住所：重庆市江津

区鼎山街道鼎山大道 518 号祥瑞大厦 1 幢 8-5 号，经营范围：建

筑劳务分包；施工专业作业；建设工程施工普通机械设备安装服

务；建筑材料销售；机械设备销售等。

2025 年 2 月 7 日，取得了《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》，证书

编号：D350047602，资质类别及等级：施工劳务不分等级、防水

防腐保温工程专业承包贰级、特种工程（结构补强）专业承包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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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等级、模板脚手架专业承包不分等级，有效期：2030 年 2 月 7

日。已取得《安全生产许可证》，证书编号：（渝）JZ 安许证

字[2005]104018，许可范围：建筑施工，有效期：2028 年 12 月

04 日。

2025 年 7 月 14 日与中建新疆建工（集团）有限公司签订了

《建设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合同》，合同编号：中建新疆建工

HN&SZ012025E604015。该公司为劳务分包单位，分包模式：劳务

分包，分包工作内容：包括但不限于主体结构及各类设备基础的

钢筋工程、砼工程、模板工程、桩头整理、人工配合基础清槽、

基底钎探、毛石砼或砼回填、垫层、砖胎膜砌筑及抹灰、防水找

平层及保护层、施工放线、试验配合、安全文明施工、绿色施工、

配合迎检等相关工作内容的劳务用工（如钢筋工、混凝土工、木

工、架子工、油漆工、抹灰工、砌筑工、电工等），达到主体结

构验收标准。

2.事故相关单位概况

（1）建设单位

该项目的建设单位为深圳市盐田安居有限公司，统一社会信

用代码:91440300MA5EC5FU9J，成立日期:2017 年 01 月 25 日，

住所:深圳市盐田区沙头角街道田心社区沙盐路 3018 号盐田现

代产业服务中心(一期)A 座 14ABC，类型:有限责任公司，注册资

本：30 亿元。现有从业人员 42 人，下设办公室、党群部、投资

部、工程部、成本部、财务部等各部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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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监理单位

该项目的监理单位为深圳市建力建设监理有限公司，统一社

会信用代码：91440300279320465Y，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，法定

代表人：刘某就，成立日期：1997 年 3 月 24 日，住所：深圳市

宝安区新安街道大浪社区 28 区创业二路北二巷 5 号恒润湾区 U

谷 A 栋 303，经营范围：房屋建筑工程监理，市政公用工程监理、

招标代理、工程技术咨询、工程材料咨询、工程造价咨询、工程

招标代理等。现有从业人员 130 人，下设办公室、人事部、工程

部、咨询部、财务部等各部门。

2024 年 4 月 7 日，取得了《工程监理资格证书》，证书编

号：E244009452，有效期：2027 年 6 月 28 日。资质等级：房屋

建筑工程监理甲级，市政公用工程监理甲级，机电安装工程监理

乙级，电力工程监理乙级等。

2025 年 3 月 7 日与深圳市盐田安居有限公司签订《工程监

理合同》，合同编号：YT-G-2025-009。合同约定的监理工作范

围和内容主要有：工程进度控制、工程质量控制、施工阶段的安

全文明施工管理、施工阶段的造价控制、工程各方关系协调工作、

工程会议工作、资料管理工作、承包商履约管理等。工程监理期

限自 2025 年 3 月 13 日起至 2029 年 8 月 27 日止，总计 1629 日

历天。2025 年 4 月 1 日进驻该项目，成立盐田港区公交综合车

场项目监理机构，该项目监理机构共 7 人，分别是总监理工程师

1 名，专业监理工程师 4 名，监理员 2 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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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总承包单位

该项目施工总承包单位为中建新疆建工（集团）有限公司，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65000022859700XU，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，

法定代表人：徐某杰，成立日期 1999 年 12 月 10 日，住所：新

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青年路 239 号。经营范围：建筑工程、市政

公用工程、公路工程、水利水电工程、机场场道工程、机电工程、

石油化工工程、铁路工程、钢结构工程、建筑装修装饰工程、防

水防腐保温工程等。

2024 年 2 月 5 日，取得了《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》，证书

编号：D165023164，有效期：2028 年 12 月 22 日；资质类别及

等级：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特级、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特级、

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、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、钢结

构工程专业承包壹级、公路路面工程专业承包壹级、公路路基工

程专业承包壹级、机场场道工程专业承包贰级等。已取得《安全

生产许可证》，证书编号：（新）JZ 安许证字[2005]000001，

有效期：2028 年 10 月 13 日。

2025 年 4 月 10 日与深圳市盐田安居有限公司签订了《建设

工程施工合同》，合同编号：YT-G-2025-016。承包模式：施工

总承包，工程承包范围：主体结构工程、装饰装修工程、通风与

空调、建筑给水排水、建筑电气工程、智能建筑、屋面及防水工

程、室外工程、燃气工程、园林景观（软景/硬景）工程。

（三）事故发生单位及相关单位的安全管理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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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深圳市盐田安居有限公司

该公司委托深圳市建力建设监理有限公司作为此项工程的

监理单位。公司建立了安全生产责任制、安全生产费用投入保障

制度、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制度、建设工程安全管理规定、应急管

理规定等安全生产规章制度，成立了由董事长、总经理任主任的

安委会。公司设立工程管理部（安全监管部）作为公司的安全管

理机构，负责公司日常安全监督管理工作；通过每周、月度工作

例会以及安委会会议等，听取各项目安全生产情况，并进行相关

安全工作部署和强调安全管理要求。派驻项目负责人、土建工程

师（兼职安全管理员）共 2 人驻场全面负责盐田港区公交综合车

场项目的日常管理。公司 2025 年对盐田港区公交综合车场项目

开展安全检查 39 次。驻场人员每日不定时现场巡查，每周组织

召开周工作例会，督促施工单位落实风险辨识和隐患整改、安全

教育培训等安全要求，每周、每月开展项目安全检查督促施工单

位消除安全隐患。

2.深圳市建力建设监理有限公司

该公司按规定成立了项目监理机构，并派驻在施工现场，项

目监理机构由总监理工程师 1 名，专业监理工程师 4 名和 2 名监

理员组成。建立了岗位安全生产责任制，建立了安全生产保证体

系检查制度、安全监理重点预防制度、安全预控监理工作制度、

重点安全验收检查制度、安全生产旁站监理制度、巡视安全检查

制度、定期定点安全检查制度等安全生产规章制度。编制了工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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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监理规划和监理细则，定期召开项目监理会议。开展了日常

巡查、周检查、月度检查、专项检查、旁站，签发安全隐患整改

通知单、联系单，安全会议、专题会议，参与安全技术交底，检

查员工安全教育培训情况，核实安全隐患整改情况，制止作业人

员违章违规作业等安全监理活动。

3.中建新疆建工（集团）有限公司

该公司成立了安全生产委员会以及各机构的安全生产领导

小组，定期召开安全生产会议，研究、部署安全生产工作，公司

领导班子人员定期对项目开展安全带班检查，公司安全生产监督

管理部每个月定期对项目施工现场、项目安全管理运行体系等开

展检查。公司建立了安全生产责任制、安全防护“四张网”实施

细则、劳动防护用品管理制度、安全文明生产教育与培训制度、

特种作业人员管理制度、高处作业管理制度、安全风险分级管控

制度、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、现场安全管理制度、安

全技术交底制度、登高作业安全管理制度等安全生产规章制度。

制定了各工种安全操作规程。与劳务分包单位签订了安全生产管

理协议。

该公司在盐田港区公交综合车场项目设有项目部，配备了专

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。项目经理每周组织相关人员和劳务分包单

位管理人员对施工现场开展安全周检查，每日由专职安全员对各

施工区域进行巡视巡察，跟踪隐患整改，督促安全隐患整改闭环。

作业人员进场前进行了健康体检，进行了入场三级安全教育和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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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技术交底，对作业人员进行了安全生产知识考核，考核合格后

统一发放安全帽、安全带等劳动防护用品。每个月定期开展全员

安全教育培训和班组长教育培训、特种作业人员教育培训。每日

组织召开班前会。定期对劳务分包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进行了考

核。

4.重庆市津北建筑工程有限公司

该公司在盐田港区公交综合车场项目设置了安全管理机构，

委托有项目负责人，配备了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。每日开展班

前安全活动，定期组织开展安全会议，对作业人员开展了安全技

术交底，对作业人员进行了安全教育和培训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

每日对施工现场开展安全巡查。

该公司编制的安全生产责任制不健全，未建立架子工、修补

工等岗位的安全生产责任制。该公司安全生产规章制度不健全，

未建立安全风险分级管控、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等安全生

产规章制度。

（四）主要涉事人员情况

1.凌某全，男，51 岁，群众，重庆市江津区人，重庆市津

北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主要负责人，负责公司的全面管理工作。

2.何某春，男，52 岁，群众，四川省合江县人，重庆市津

北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员工，盐田港区公交综合车场项目负责人，

负责项目现场管理工作。

3.鲁某清，男，57 岁，群众，重庆市江津区人，重庆市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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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员工，盐田港区公交综合车场项目专职安全

生产管理人员，负责项目现场安全管理工作。

4.黄某宣，男，54 岁，群众，四川省合江县人，重庆市津

北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员工，修补班班组长（事发班组），负责安

排班组人员的具体工作。

5.井某立（伤者），男，58 岁，群众，山东省梁山县人，

重庆市津北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员工，盐田港区公交综合车场项目

杂工，负责修补、抹灰等工作。

（五）事故发生经过

事发前情况：伤者井某立所在班组为修补班，班组长为黄某

宣，事发当天的工作由黄某宣负责安排。事发当天早上 6 时 30

分班前安全教育会后，黄某宣安排了 4 名修补班工人在 1 栋 1 单

元进行作业，4 名工人分别为：黄某樟、何某臣、古某平和井某

立（伤者），主要工作是在 1 栋 1 单元首层进行混凝土修补、调

色、打磨、刮腻子，4 名工人在 1 栋 1 单元首层作业直至上午下

班（11 时 30 分）。

事发经过：12 时 30 分，4 名工人继续进入 1 栋 1 单元首层

作业，黄某樟负责混凝土调色，何某臣负责刮腻子，古某平负责

打磨，井某立负责混凝土修补（登高作业，高度为 1.93 米）。

事发时 4 名工人分散在不同区域，相隔约 8 米，有遮挡，相互无

法看到。16 时 20 分许，古某平听到井某立的求救声，前往查看，

发现井某立坠落。当时，井某立坐在楼面上背靠盘扣架，面部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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侧眉骨处有伤口，身上有穿戴安全带但是没有系挂，安全帽掉落

在身旁，身旁有呕吐物。古某平马上通知同一层作业的何某臣和

黄某樟前来施救，同时通知班组长黄某宣、安全管理员鲁某清、

项目负责人何某春赶往现场。相关人员到达现场后，鲁某清安排

人员把井某立身上的安全带解开，后由何某臣和黄某樟将井某立

背出现场，随即鲁某清安排了重庆市津北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内部

车辆将伤者送往深圳仁安医院救治，由于伤者伤情较重，当夜转

往深圳市龙岗中心医院（第九人民医院）进行治疗。

（六）事故现场情况

1.事故楼层情况：事故发生位置位于1栋1单元首层东北角，

事故楼层高度约为 3860mm,梁高约为 800mm。

图 6 涉事楼层情况

3860mm

800m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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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作业平台情况：事故人员作业时所在的平台是在承插型盘

扣式钢管脚手架上搭设的作业平台，距离楼面 1930mm，距离顶

面 1930mm。作业平台临边无防护，未铺满且不稳固。

图 7-1 作业平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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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7-2 作业平台

图 7-3 作业平台

1930mm

1930m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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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坠落区域情况：事故人员坠落区域的盘扣式脚手架自上而

下已拆除，该区域为长约 2380mm,宽约 1530mm 的不规则形状。

图 8 事故人员坠落区域

1530mm

2380mm

堆放在脚手架

上的模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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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坠落位置情况：事故人员坠落位置遗留有安全带、安全帽

等。

图 9 事故人员坠落位置

（七）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

1.人员伤亡情况

事故造成 1 人重伤。伤者井某立，受伤后一直在医院接受治

疗，目前处于昏迷状态。

2.直接经济损失情况

根据《企业职工伤亡事故经济损失统计标准》统计，截至事

故调查报告完成日期，事故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约 88.6 万元，

主要为伤者的医疗费、护理费以及家属日常消费（交通、食宿）

安全带 安全帽

伤者呕吐

物及血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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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事务性费用。

二、事故应急处置及评估情况

(一)事故现场应急处置情况

事故发生后,附近作业的古某平听到井某立的求救声，前往

查看，发现井某立坠落受伤。相关人员到达现场后，鲁某清安排

人员把井某立身上的安全带解开，后由何某臣和黄某樟将井某立

背出现场，随即鲁某清安排了重庆市津北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内部

车辆将伤者送往医院救治。

(二)政府及相关部门应急处置情况

接到事故报告后,区应急管理局、区住房和建设局、盐田街

道办、辖区派出所等相关职能部门有关人员立即赶赴事故现场核

实情况,开展应急处置,并按时将该起事故上报。

(三)医疗救治和善后情况

伤者井某立，受伤后一直在医院接受治疗，目前处于昏迷状

态。善后处置过程中伤者家属情绪稳定,未造成不良社会影响。

(四)事故应急处置评估

该起事故应急处置过程中,信息报送及时、应急响应迅速,

响应程序正确,未发现政府相关部门(单位)和工作人员失职、渎

职情况。

三、事故原因分析

(一)事故发生原因及分析

1.经调查，事故直接原因是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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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涉事作业平台不符合相关规定，作业平台的脚手板未

铺满且未固定，作业平台未按要求设置临边防护。

（2）涉事工人井某立安全意识淡薄,在作业平台作业时,未

正确佩戴使用劳动防护用品（安全帽和安全带）,导致本次事故。

2.直接原因分析：

（1）物的不安全状态

经现场勘察，涉事作业平台距离楼面约 1930mm，事故人员

坠落区域的盘扣式脚手架由上而下已拆除，形成了临边，作业人

员作业时存在高处坠落的风险。

涉事作业平台脚手板未铺满且未固定，作业平台上堆放模板

等杂物，作业人员站在上面作业时存在高处坠落的风险。

根据《建筑与市政施工现场安全卫生与职业健康通用规范》

（GB55034-2022）3.1.3 之规定：“施工现场应根据安全事故类

型采取防护措施”。事发现场未发现有采取防护措施，是事故发

生的主要原因。

（2）人的不安全行为

根据事故现场其他作业人员供述，井某立（伤者）坠落后安

全帽脱落，身上有穿戴安全带但未系挂在安全可靠处。

以上情况说明井某立作业时安全意识淡薄，存在侥幸心理，

明知存在高处坠落的风险，仍未按照相关要求正确佩戴使用安全

帽和安全带，导致坠落时受伤严重。

(二)事故相关检验检测和鉴定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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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6 年 1 月 15 日，深圳市龙岗中心医院（第九人民医院）

对伤者井某立出具《疾病诊断证明书》，诊断结果:1.特重型颅

脑损伤 2.创伤性急性硬膜下出血(双侧大量)3.创伤性硬膜外血

肿(双侧大量)4.多发性大脑挫裂伤(伴脑内血肿)5.脑疝 6.创伤

性蛛网膜下腔出血 7.颅骨骨折(多发)8.肺挫伤 9.气胸 10.多发

肋骨骨折11.腰椎骨折12.胸椎骨折13.肩胛骨骨折(双侧)14.椎

间盘突出。

(三)其他可能因素排除

事发时间为 2026 年 1 月 12 日 16 时 20 分许，室内作业，天

气情况对事故发生无影响。

四、有关责任单位存在的主要问题

重庆市津北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存在的主要问题如下：

1.未按照相关规定搭设作业平台，作业平台的脚手板未铺满

且未固定，作业平台未按要求设置临边防护。不符合《施工脚手

架通用规范》（GB55023-2022）4.4.4 第 1 项和《建筑与市政施

工现场安全卫生与职业健康通用规范》（GB55034-2022）3.2.3、

3.2.5 的规定，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十一条

第二款的规定。

2.对混凝土修补作业区域的安全风险辨识不到位，未建立安

全风险分级管控制度，按照安全风险分级采取相应的管控措施。

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四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。

3.未建立健全并落实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，采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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技术、管理措施，及时发现并消除混凝土修补作业区域存在的事

故隐患。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四十一条第二

款的规定。

4.对从业人员的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不到位，未建立安全生

产教育和培训档案，如实记录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的时间、内容

以及考核结果等情况。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

二十八条第一款、第四款的规定。

5.安全生产责任制不健全，未建立打磨工、架子工、打灰工、

修补工等岗位的安全生产责任制，未建立责任考核机制保证责任

制的落实。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四条第一款

和第二十二条的规定。

6.为工人提供了安全帽、安全带等劳动防护用品，但未监督、

教育其按照使用规则正确佩戴、使用。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安全生产法》第四十五条的规定。

五、对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

（一）建议免予追究责任人员

井某立，男，58 岁，群众，重庆市津北建筑工程有限公司

员工，盐田港区公交综合车场项目杂工，负责修补、抹灰等工作。

其在进行修补混凝土作业时安全意识淡薄，未按照相关要求正确

佩戴使用劳动防护用品，导致坠落受伤,对事故发生负有直接责

任,鉴于其在事故中受伤严重，至今仍在昏迷，建议免予追究其

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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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对事故有关责任人员的行政处罚建议

1.凌某全，男，51 岁，群众，重庆市津北建筑工程有限公

司主要负责人，负责公司的全面管理工作。其作为公司的主要负

责人：

（1）未建立健全打磨工、架子工、打灰工、修补工等岗位

安全生产责任制，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二十

一条第一项的规定。

（2）未组织制定本单位安全风险分级管控、生产安全事故

隐患排查治理等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打磨工、架子工、打灰工、

修补工等岗位的安全操作规程，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

产法》第二十一条第二项的规定。

（3）未督促、检查本单位所承包项目的安全生产工作，及

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，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

第二十一条第五项的规定。

综合以上情况，凌某全未依法履行企业主要负责人的安全生

产管理职责，对事故发生负有领导责任。建议由区应急管理部门

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对其进行行政处罚。

2.何某春，男，52 岁，群众，重庆市津北建筑工程有限公

司员工，盐田港区公交综合车场项目负责人。何某春作为事发项

目负责人，未建立健全项目安全生产管理体系，未及时排查处理

施工现场生产安全事故隐患，违反了《建筑施工企业主要负责人、

项目负责人和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生产管理规定》第十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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条、第十八条第一款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五条的

规定，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。建议由区应急管理部门按照相关法

律法规对其进行行政处罚。

3.鲁某清，男，57 岁，群众，重庆市津北建筑工程有限公

司员工，盐田港区公交综合车场项目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。鲁

某清作为事发项目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，未及时排查施工现场

安全事故隐患，未及时制止和纠正作业人员违规操作的行为，违

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五项、

第六项的规定，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。建议由区应急管理部门按

照相关法律法规对其进行行政处罚。

（三）对事故责任单位的行政处罚建议

重庆市津北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存在以下问题：

1.未按照相关规定搭设作业平台，作业平台的脚手板未铺满

且未固定，作业平台未按要求设置临边防护。不符合《施工脚手

架通用规范》（GB55023-2022）4.4.4 第 1 项和《建筑与市政施

工现场安全卫生与职业健康通用规范》（GB55034-2022）3.2.3、

3.2.5 的规定，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十一条

第二款的规定。

2.对混凝土修补作业区域的安全风险辨识不到位，未建立安

全风险分级管控制度，并按照安全风险分级采取相应的管控措

施。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四十一条第一款的

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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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未建立健全并落实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，采取

技术、管理措施，及时发现并消除混凝土修补作业区域存在的事

故隐患。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四十一条第二

款的规定。

4.对从业人员的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不到位，未建立安全生

产教育和培训档案，如实记录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的时间、内容

以及考核结果等情况。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

二十八条第一款、第四款的规定。

5.为工人提供了安全帽、安全带等劳动防护用品，但未监督、

教育其按照使用规则正确佩戴、使用。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安全生产法》第四十五条的规定。

综合以上情况，重庆市津北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未认真履行本

单位的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。建议由区应急

管理部门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对其进行行政处罚。

（四）其他处理建议

1.中建新疆建工（集团）有限公司，作为工程总承包单位，

对劳务分包单位重庆市津北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安全生产工作

统一协调、管理不力，未及时发现和有效制止施工现场存在的安

全隐患，建议由区住房和建设部门依据相关规定对其进行处理。

2.深圳市建力建设监理有限公司，作为工程监理单位，对事

发工程项目的安全生产监理不到位，未按照法律、法规和工程建

设强制性标准实施监理，建议由区住房和建设部门依据相关规定

对其进行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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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黄某宣，男，54 岁，群众，重庆市津北建筑工程有限公

司员工，修补班班组长（事发班组）。黄某宣作为班组长，未全

面落实岗位安全责任，在没有确认现场安全作业条件的情况下安

排作业人员进行施工作业，未监督班组人员正确佩戴使用劳动防

护用品，建议由重庆市津北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依据相关企业管理

制度对其进行处理。

六、有关监管部门履职情况

根据《中共深圳市纪委办公厅 深圳市监委办公厅 深圳市安

全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完善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处理协

作配合机制的通知》（深纪办发〔2019〕38 号）规定，事故调

查组收取了相关安全监管部门的履职材料，有关情况已向区纪委

监委报告。

七、事故主要教训

（一）贯彻落实安全发展理念不牢，安全生产红线意识淡薄。

重庆市津北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未采取技术、管理措施，及时发现

并消除施工现场存在的事故隐患，暴露出企业“重效益、轻安全”

的错误发展理念。中建新疆建工（集团）有限公司对劳务分包单

位的安全生产工作统一协调、管理不力，未将劳务分包队伍真正

纳入自有安全管理体系，安全管理的“最后一公里”失效。深圳

市建力建设监理有限公司对明显违反相关规定的安全隐患未能

及时发现，监理巡查流于形式，未能发挥第三方监督的应有作用。

（二）风险分析研判缺失，双重预防机制空白。重庆市津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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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未建立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

重预防工作机制，对模板支撑架拆除、修补作业、临时搭设作业

平台、高处坠落等风险未进行辨识分析，作业前未进行风险评估，

未制定针对性管控措施，风险管理处于“失控”状态。

（三）隐患排查治理不到位，现场管理有待提高。中建新疆

建工（集团）有限公司、深圳市建力建设监理有限公司、重庆市

津北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虽有安排安全员每日巡查，但对作业平台

无临边防护、脚手板未铺满未固定、作业人员未正确佩戴使用劳

动防护用品等显而易见的事故隐患均未能及时发现并纠正，巡查

流于形式，隐患整改闭环管理缺失。

（四）安全生产规章制度不健全，责任体系有待完善。重庆

市津北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未建立打磨工、修补工等关键岗位的安

全生产责任制，责任体系存在盲区，导致现场作业人员安全责任

虚化。公司编制的管理制度中缺少安全风险分级管控、生产安全

事故隐患排查治理等法律法规规定的基本制度，现场安全管理无

据可依。公司未制定各岗位安全操作规程，作业人员不清楚“什

么能做、什么不能做”，凭经验、凭习惯作业，违章作业行为得

不到有效约束。

（五）从业人员安全教育培训不到位，安全意识淡薄。井某

立虽接受过入厂三级安全教育、现场安全交底，但安全教育培训

形式化，教育培训内容缺乏针对性、关联性，教育培训实效缺乏

跟踪和评估，作业人员安全意识依然淡薄，明知存在高处坠落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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风险，仍未按照相关要求正确佩戴和使用劳动防护用品。

八、事故防范措施和整改建议

为深刻汲取本次事故教训，堵塞安全管理漏洞，防范同类事

故再次发生，结合事故调查情况，提出以下防范和整改措施建议：

（一）树立安全发展理念，增强安全红线意识

盐田港区公交综合车场项目各参建单位要牢固树立安全生

产的“红线意识”和“底线思维”，严格按照标本兼治、从严从

实、责任到人、守住底线的思路和要求，以事故为抓手，由各参

建单位联合对项目进行一次全面的大检查和安全生产条件评估，

确保项目达到安全生产条件，坚决遏制事故的再次发生。

（二）切实履行监理职责，发挥应有作用

深圳市建力建设监理有限公司要切实履行监理的安全管理

职责。

1.要实施主动式监理，根据施工进度和施工实际需要收集涉

及的法律、法规和强制性标准，制定巡视检查清单，严格实施。

2.要用好《监理通知单》《工程暂停令》等有效手段，对项

目施工单位形成有效的约束和管理。

3.要建立“重点关注”机制，做到预防在先。

4.要加强监理人员的责任制考核工作，通过奖惩机制激发监

理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和责任心，落实落细监理职责。

（三）加强统筹管理能力，切实履行总包职责

中建新疆建工（集团）有限公司要强化统筹管理能力，加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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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分包单位的安全管理工作。

1.要加强对施工现场的安全巡查力度，落实施工全过程管

理。

2.要强化闭环管理，任何安全隐患的纠正必须做到“根源分

析、措施落实、效果验证、信息闭环”。

3.要关口前移，采取措施预防作业人员违章作业。

4.要加强对分包单位安全管理工作的检查指导，定期评估分

包单位的安全生产能力，把好安全生产关。

5.要组织项目全部施工队伍进行“回炉”培训教育和事故警

示教育。

（四）深刻吸取事故教训，严格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

重庆市津北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要深刻汲取事故教训，认真分

析事故成因，总结经验教训，制定防范和整改方案，及时全面落

实防范和整改措施，切实提高安全生产管理水平。

1.要健全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，明确各岗位的责任人员、责

任范围和考核标准等内容，同时建立相应的机制，加强对责任制

落实情况的监督考核，保证责任制的落实。

2.要建立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

机制，对施工现场存在的风险进行辨识分析及评估，根据评估结

果采取相应的管控措施。

3.要完善安全管理体系，健全安全风险分级管控、生产安全

事故隐患排查治理等安全生产规章制度，制定各岗位安全操作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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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，指导作业人员安全操作，有效遏制违规违章作业行为。

4.要加强现场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力度，针对作业平台无临边

防护、脚手板未铺满未固定、作业人员未正确佩戴使用劳动防护

用品等显而易见的事故隐患要加强检查，采取技术、管理措施及

时发现并纠正，确保隐患做到“五落实”，形成隐患整改闭环管

理。

5.要加强劳动防护用品的管理，明确采购、发放、培训、使

用、报废等管理环节要求，建立管理程序与表单，针对各管理环

节，明确相关管理部门和人员职责。同时要建立监管制度程序，

做好现场监督检查。

6.要强化安全教育培训的针对性、有效性、实用性，建立教

育培训实效的跟踪和评估机制。保证从业人员通过安全教育培

训、安全技术交底，切实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，熟悉有关的

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，掌握本岗位的安全操作技

能，了解事故应急处理措施，知悉自身在安全生产方面的权利和

义务。

（五）强化安全监管、压实主体责任

区住房和建设局要守牢安全生产底线，压实建筑行业的安全

生产监管职责。

1.要组织召开安全生产工作会议，要求相关科室深刻吸取事

故教训，举一反三，加强各项目安全生产管理工作。

2.要加大对辖区建设项目的监督抽查频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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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要对项目进行一次全面的大检查，指导各参建单位从“安

全行为”和“安全管理体系”入手，确保项目的安全生产工作平

稳有序。

4.要加大安全监督管理工作的宣传，抓住正反两方面典型，

强化宣传效果。

5.要加强执法检查，严厉查处违章指挥、无证上岗、不落实

风险管理和隐患排查、临边无防护措施、未督促作业人员正确佩

戴使用劳动防护用品等突出、典型的违法行为，倒逼企业落实安

全生产主体责任。

盐田街道办要落实属地监管责任，在职责范围内加强辖区工

程施工现场的安全巡查，及时制止日常施工现场出现的不安全行

为，对发现的违法行为，及时上报行业主管部门并配合做好查处

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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